
 
注：1.分管副处长审核记账凭证和支付凭证； 

2.支付 5 万元（含）以上资金需财务处长签批； 

3.银行存款对账执行“双签制度”（即财务处长对每月的银行存款对账单及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审核

签字后，交本校审计部门负责人复核签字，并报主管财务的校长审核签字，与当月的会计凭证一同保存）。 

 

会计人员

根据学校

财务管理

规定，审核

各类原始

票据和签

批手续，形

成记账凭

证 

出纳人员根据记

账凭证确定支付

方式，打印支付

凭证，填写现金

支票或转账支

票，加盖银行预

留印鉴章中的财

务专用章 
 

 

会计核算

科科长对

记账凭证

进行复核 

 

支付科科长

复核各类支

付凭证，加盖

银行预留印

鉴章中的财

务负责人章 

由专人送达开

户银行办理支

付业务，取回

银行受理盖章

的回单，逐一

按凭证号放入

记账凭证中 

 

一、财务内控管理业务流程 

 

 

记账凭证 

整理归档 



 

二、会计核算业务流程 

1．部门经费报销、借款业务流程 

 

经办人、验收人签字 

经 

费 

借 

款 

填写报销单据 

经 

费 

报 

销 

填写支票（转账）借款单 

审批人 

按额度权限

签批 

会计人员审

核后，办理报

销业务形成

记账凭证。经

核算科科长

复核后，送达

支付科进行

支付 



 

报销资料准备：立项审批表/中标通知书/询价表、

发票、合同、验收单、固定资产卡片，属维修项

目的还须提供决算书、审计报告、代扣水电费单

据等 

填写报销单据 

 

 
经办人、验收人签字 

 

部门负责人签批 

（办理固定资产的须国资处签批） 

 

 

主管校领导签批 

 

 

主管校领导签批 

 

 

主管校领导签批 

 

3 万元（含）至 30 万

元以下 

 

30 万元（含）以上至

50 万元以下 

 

 

50 万元（含）以上 

 

 

主管财务校领导签批 

 

 

主管财务校领导签批 

 

会计人员审核后， 

办理报销手续形成记账凭证, 

核算科科长复核后，送达支付科

进行支付 

 

 

校长签批 

2．专项资金报销业务流程 

 



 

3.基本建设资金支付业务流程 

基建工程进度款支付 

 

准备资料：发票、合同等 

 

准备资料：施工单位付款申请表、付款审批表、

施工合同、发票、中标通知书、决算后另附工程

验收单、审计报告、决算书、代扣水电费单据等 

 

工程质量保证金、履约金支付 

 

基建管理费及其他资金支付 

 

填写报销单据 

 

 
经办人、验收人签字 

 

部门负责人签批 

 

准备资料： 

工程质量保证金、履约金退款申请 

 

填写工程质保金、履约金退付审批表 

50（含）万元以下 

 

主管校领导签批 

 

主管校领导签批 

 

50 万元以上 

 

主管财务校领导签批 

 

主管财务校领导签批 

 

会计人员审核后 

办理报销业务，形成记账凭证 

核算科科长审核后，送达支付科支付 

 

校长签批 

 

使用部门、采购部门、 管理部门、

财务部门负责人签批 

 



 

 

4．差旅费报销流程 

 

 

 

 

 

 

 

 

 

 

 

 

 

 

 

 

 

 

 

 

教 职 工 

处级干部 

校 领 导 

所在部门负责人审批 

 

按照处级干部请销假

管理办法审批 

党委书记、校长审批 

教 职 工 

部门负责人 

校 领 导 

出差人填

写差旅费

报销单并

粘贴报销

票据 

出差人员

填写出差

审批单(处

级干部请

假报备审

批表) 

所在部门负责人审批 

院部负责人由联系校

领导审批 

其它部门负责人由主

管校领导审批 

党委书记、校长审批 

会计人员审核

后，办理报销

业务形成记账

凭证。核算科

长复核后，送

达支付科支付 



 

人事处 

提供当月职工工资发放函 

相关部门 

提供代发、代扣项目明细表 

核算科编制工资记账凭证 

核算科科长复核后，送达支付科 

支付科根据记账凭证 

支付 

根据各部门提供的资料，人员经费管理科

核对并编制当月工资发放表，核算科复

核，主管副处长审核，财务处处长审批 

后勤管理处 

提供代扣房租、物业费、水、电暖明细表 

5．工资发放业务流程 



 

三、资金结算业务流程 

 

 

 

 

 

   

 

 

 
 

 

 

 

 

 

 

 

 

 

 

 

 

 

 

 

 

 

 

 

 

支付科依据记账凭证，确定支付方式 

财政国库集中支付 银行支付 现金支付 

公

务

卡 

出纳人员按记账

凭证金额支付现

金给报账人 

财政授权支

付、财政直

接支付 

出 纳 人 员

登 录 财 政

支 付 网 公

务 卡 支 付

页面，按报

账 人 提 供

的时间、金

额 逐 笔 下

载 刷 卡 记

录、与记账

凭 证 上 数

额核对，生

成 公 务 卡

支付凭证，

并送审 

出纳人员登录

财政支付网授

权支付或直接

支付页面，按

记账凭证上提

供的收款方全

称、账号、开

户 银 行 等 信

息、录入支付

申请（按要求

上传发票、合

同等扫描件），

生 成 支 付 凭

证，并送审 

转账支票、

电汇 

现金

支票 

财政直接支付：省财政厅支付

局审核通过后，出纳人员打印

支付凭证；财政授权支付：生

成授权支付电子凭证并对电子

凭证进行签章，发送银行界面

复核无误后进行支付 

支付科科长登录财政支付网

复核支付凭证 

录入人员

审核无误

后，提交

转账信息

至授权人

员再次复

核无误后

授权支出 

出纳人

员审核

无误后

填开转

账支票

及电汇

凭证，

加盖财

务专用

章 

出 纳

人 员

核 对

收 款

人 身

份 证

后 填

开 现

金 支

票 并

加 盖

财 务

专 用

章 

 

网上

银行 

记账凭证整理

归档 

 

由专人送达开户银行办理支

付业务，取回银行受理盖章

的回单，逐一按凭证号放入

记账凭证中 

 

在记账凭证相应

位置加盖出纳印

章 

 

支付科科长复核各种

支付凭证内容，加盖

银行预留印鉴章中的

财务负责人章 

 



 
 

 

 

是 

否 

四、学费、住宿费收缴业务流程 

根据上级部门

审核批准的收

费标准和学生

选课情况、学

生住宿情况，

确定每位学生

的收费标准 

 

是否有 

助学贷款 

学生按应缴款总

额将现金存入银

行卡中 

各地助学贷款银

行将学生贷款额

汇入学校指定账

户 

 

财务处会同银行

批量代扣 

财务处代扣助学

贷款用于缴纳学

生的学费、住宿

费 

根 据 省 财

政 非 税 收

入 管 理 办

法 ， 将 学

费、住宿费

足 额 上 缴

省 财 政 专

户 

按 照 省 财

政 批 复 的

年初预算，

及 时 足 额

向 省 财 政

申 请 回 拨

使用 



财务处汇总各部门经费预算后 

编制校内预算初步方案 

 

校预算工作组研究审议 

根据审议意见 

财务处修订预算方案 

校长办公会、党委会审批 

编制正式预算方案，财务处下发校内预算文件 

校内各部门严格按照批准预算执行 

按照省财政批复部门预算 

编制校内预算 

根据省财政有关文件规定 

财务处制定并下发校内预算编制办法 

校内各部门依据预算编制办法 

编报部门经费预算 

 

不通过 

通过 

通过 

不通过 

 

五、预算编制流程 


